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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宁县发展和改革局 

建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 

建发改价格〔2021〕3号 

 

建宁县发展和改革局 建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关于制定建宁县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 

收费标准的通知 

 

城区各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单位： 

根据《福建省定价目录》、《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

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（闽价服〔2016〕233 号）、《三

明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明价〔2017〕30 号）

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经县政府批准，现将我县

城区道路公共停车泊位、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

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宁县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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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范围包括：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停放服务、政府投资

的公共停车场停放服务。 

二、道路泊位路段等级（类区）、区域划分，由县住建

局提出方案，按相关程序报县政府同意后，向社会公布实施。 

三、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及公共停车

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详见附件。 

四、各停车场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，自觉

规范价格行为，合法经营。停车场所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

度，在醒目位置设置明码标价公示牌或公示栏，标明停车场

所名称、收费标准、定价主体、收费依据、计费方式、免费

时段、价格举报电话等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五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建宁县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

  

 

建宁县发展和改革局    建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 月 5 日 

 

 

 

抄送:市发改委，市住建局，县政府办，县财政局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建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1年 2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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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建宁县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

          

类  别 
计价   

单位 
收费标准 备    注 免费情形 

道路泊 

位停车 

一类区域 

停车泊位 
元/车位 3元/1小时 

1 小时以上每超

过半小时加收 1

元(不足半小时按

半小时计算），每

日（自然日）每车

位最高收费 15

元。 
1.车辆停放时间在

30 分钟及以内的免

费。 

2、道路泊位停车 22：

00--次日 7：30时间

段免费。 

3、其他免费情形按

明价〔2017〕30号第

十一条的规定执行。 

 

二类区域 

停车泊位 
元/车位 2元/1小时 

1 小时以上每超

过 1小时加收 1

元(不足 1 小时按

1 小时计算），每

日（自然日）每车

位最高收费 12

元。 

公共停车

场停车 

小 车 元/辆 3元/2小时 

2 小时以上每超

过 1小时加收 1

元(不足 1 小时按

1 小时计算），连

续 24 小时最高收

费 10 元。 

大 车 元/辆 6元/2小时 

2 小时以上每超

过 1小时加收 2

元(不足 1 小时按

1 小时计算），连

续 24 小时最高收

费 20 元。 

说明： 

 1、车辆停放时间在 30 分钟及以内的免费。道路泊位停车 22：00--次日 7：30 时间      

段免费。 

 2、道路停车泊位等级（类区）、区域划分由城市行政执法部门依照相关规定界定。 

 3、公共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可实行年票、月票，其优惠价格由经营企业与车主自行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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